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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科員 劉羽婷

電話：03-3322101 #7355

電子信箱：10053197@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31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0022118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1.pdf、

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2.doc、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3.pdf、

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4.pdf)

主旨：有關公教人員於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滿5年以上，

並已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且領訖，重新選擇

是否繳回原發還之金額，改按保留年資規定辦理一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人事處案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基管會）110年8月27日台管業二字第1101597625號

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二、基管會考量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規定之演變，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基於

維護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公教人員之權益，以及避免爾後

有以不知規定為由申請繳回已領取離職退費之情形，爰修

正「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發還原繳付基金費用

申請書」，自即日起請使用修正後之申請書。

三、另為提供旨揭人員有重新選擇之機會，基管會擬具「公教

人員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年資滿5年已申請離職退

檔　　號:
保存年限:

3

1100005451

■■■■■■人事室 ■■■■■■■110/08/31 13:20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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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是否保留年資選擇書」，當事人得重新選擇繳回原已

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改按保留年資規定辦理；或維持

原退費之申請結算年資，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請各機關

學校協助所屬旨揭人員填具上開選擇書，如有選擇繳回原

已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者，應請其開立原發還金額之支

（匯）票，由貴機關於收受本函之日起3個月內檢具上開支

（匯）票函送基管會，以保留年資。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不含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民代

表會

副本：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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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號

聯絡人：業務組各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詳本會服務電話一覽表

電子信箱：service@mail.fund.gov.tw

傳真：02-82367346~50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27日

發文字號：台管業二字第110159762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doc、2.pdf、3.pdf)

主旨：有關公教人員於民國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滿5年以

上，並已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且已領訖，重

新選擇是否繳回原發還之退費金額，改按保留年資規定辦

理一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期限辦理。

說明：

一、依據銓敘部110年7月13日部退三字第1105358381號書函及

教育部同年月28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99080號書函辦

理。

二、查107年7月1日後離職公教人員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基金費

用及保留年資等相關規定及申請程序，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9條、第15條、第73條、第85

條、第86條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

稱退撫條例）第10條、第16條、第73條、第86條及第87條

已訂有明確規範，合先敘明。

三、按退撫法及退撫條例於107年7月1日施行後，對於107年7月

1日以後離職公教人員申請發還原繳付基金費用者，僅得領

檔　　號:
保存年限:

3

1O1100004444

■■■■■■給與科 ■■■■■■■110/08/27 10:51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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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本人」原繳付基金費用本息，考量前開退撫法、退撫

條例施行前後相關規定之演變，影響當事人權益至鉅，基

於維護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公教人員權益整體平衡，以及

為免日後再有以不知規定為由申請繳回已領取離職退費之

情形，爰予修正「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發還原

繳付基金費用申請書」（以下簡稱退費申請書），並配合

增加提示「公教人員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者僅得申請發還

『本人』原繳付之基金費用本息，且一經領取，該部分年

資不再適用公教人員退撫法令關於保留年資，俟年滿65歲

請領退休金等給與」等之重大權益規定，以利當事人明確

知悉退費後之權益影響事項。為免影響參加基金人員權

益，自即日起請配合使用修正後之退費申請書。

四、為提供旨揭人員重新選擇機會，請轉知所屬當事人相關規

定，並填具「公教人員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年資滿

5年已申請離職退費者是否保留年資選擇書」（以下簡稱選

擇書），重新選擇繳回原已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改按

保留年資規定辦理；或維持原退費之申請結算年資，選定

後不得再行變更，上開選擇書由當事人及機關學校各自留

存1份。

五、為期作業時程之明確性，旨揭人員如選擇繳回原已發還退

撫基金費用本息者，應自機關學校於收受本函之日起3個月

內，由機關學校協助發函檢附原發還金額之支票或匯票一

次全數繳回，以保留年資，本會於收訖後據以註銷原發還

退撫基金費用案並函知機關學校及當事人。

六、檢附修正後之退費申請書、選擇書及本會服務電話一覽表

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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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1份。上開退費申請書及選擇書，亦可至本會網站

（https://www.fund.gov.tw/）「下載專區\收支作業常用

表單」下載。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57



                                書函                

(請由最後服務機關學校、軍職人員之審定機關行文申請)                            

機關地址： 
 

本案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受文者：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速別：最速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旨：檢送      發還原繳付基金費用申請書暨證明文件，請 查照  
辦理。 

 

                  (發文機關學校條戳)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請選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目前委託代付之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其中一家開立帳戶。 

＊ (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發還原繳付基金費用申請書 

姓   名  
證明文件：以下證明文件共  份，並
均加蓋與正本無訛章及承辦人員章。 
  離(免、停)職、留職停薪證明文件影本  份。 

  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  份。 

  離(免)職銓敘審定函影本  份。 

  考績(成)通知書  份。 

  任公職期間無違法、失職行為經權責機關依 

 法追究行政責任證明文件  份。 

  其他證明文件  份。 

身分證統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最後俸點 
(薪額) 

 

本人已奉准自   年   月   日離職，茲申請發還原繳付之基金費用本息，已明確知悉以下事項： 
1、原繳付之基金費用本息一經申請發還並領取後，不得再請求變更，故不得申請退還或重新補繳。 
2、原繳付之基金費用本息如經領回，嗣後再任公職，該部分年資不得再行併計退撫年資領取退撫給與。 
3、公教人員 107年 7月 1日以後離職者僅得申請發還「本人」原繳付之基金費用本息，且一經領取，該   
   部分年資不再適用公教人員退撫法令關於保留年資，俟年滿 65歲請領退休金等給與之規定。 
 

申請人：                     簽名(請詳閱內容後親自簽名)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10.8 修正 



公教人員107年 7月 1日以後離職且任職年資滿

5 年已申請離職退費者是否保留年資選擇書 

 

為保障您的權益，請詳閱以下說明再行選填：  

一、 有關 107 年 7 月 1日後離職公教人員僅得申請發還「本人」原繳付

之基金費用本息，且一經領取，該部分年資不再適用關於保留年資

之規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9 條、第 15 條、第 73 條、第

85 條、第 86 條及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第 10 條、第 16

條、第 73 條、第 86 條及第 87 條已訂有明確規範，至申請發還原繳

付退撫基金費用本息及保留年資等相關規定及申請程序，請參閱選

擇書背面的相關法令規定。 

二、 您於 107 年 7 月 1日以後離職，任職年資滿 5年並已申請離職退費

完竣，經詳閱後附公教人員相關法令後，已明確知悉申請發還原繳

付退撫基金費用本息及保留年資等相關規定，並據以重新選擇是否

維持退費之申請或一次全數繳回原發給之費用金額以保留年資，選

定後不得再行變更。 

三、 本選擇書一式 2份，1 份由當事人留存，1 份由服務機關學校留存。

如確認改按保留年資規定辦理之意願，請您開立原發還退撫基金費

用(含本息)金額之支票或匯票，由原服務機關學校發函檢附該支票

或匯票，協助您申請一次全數繳回以保留年資。 
   

離 職 公 教 人 員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號          

原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名 稱  

□一次全數繳回原發還退費金額，
選擇是否繳回原發還退費金額

 改按保留年資規定辦理  
改 按 保 留 年 資 規 定 辦 理

□維持原退費之申請結算年資 

 

 

立選擇書人：                （簽名或蓋章）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1



 2

相關法令 
 

一、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9、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10 
公教人員不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離職者，得申請一次發還本人原繳
付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 

 
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15、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16 

公教人員曾依法令領取由政府編列預算或退撫基金支付退離給與或發
還退撫基金費用本息者，其再任公教人員時，不得繳回原已領取之退
離給與或退撫基金費用本息；其依本法（條例）重行退休、資遣或辦
理撫卹時，不再核發該段年資之退撫給與。 

 
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73、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73 

公教人員或其遺族請領退撫給與及優存利息等權利，應於行政程序法
所定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內為之。公教人員離職後，轉任公、民營單位
或私立學校服務，並依勞動基準法、勞工退休金條例、私立學校教職
員退休法令（按教職員係私校退撫條例）或其單行規章辦理退休者，
其依規定申請發還本人撥繳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得至遲於年滿 65
歲之日起 6 個月內，向退撫基金管理機關申請發還。 

 
四、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85、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86 

公教人員任職滿 5年，於本法（條例）公布施行後未辦理退休或資遣
而離職者，除本法（條例）另有規定外，其任職年資得予保留，俟其
年滿 65 歲之日起 6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
學校函轉審定（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審定其年資及退休金。 

 
五、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86、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87 

公教人員任職滿 5年，於本法（條例）公布施行後未辦理退休或資遣
而離職且未支領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理退休（職）
時，得併計原公教人員年資成就請領月退休金條件，並於年滿 65 歲之
日起 6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學校函轉審
定（主管）機關審定其年資及月退休金。 

 


